
食道腐蝕灼傷 

一、何謂食道腐蝕灼傷： 
  由於社會型態的改變，生活品質的提高，對各種清潔劑、消毒劑知質與量需求也隨著

增加及更普遍化。當誤食這些強鹼或強酸腐蝕性化學物質時,必將造成口腔及上消化道皮膚

粘膜肌肉的損傷，一般文獻報告發生這類意外傷害於幼兒及老人大都誤食，而青少年及中

年人多半因蓄意自殺而吞服。上消化道腐蝕性灼傷者中，80%以上患者會因食道狹窄，吞

嚥困難，而需長期依賴造廔灌食維持營養，或需接受食道擴張術或食道重建手術，經腸道

訓練始能恢復由口進食。將造成病患其生理、心理、生活上重大影響，治療恢復過程相當

漫長及辛苦，對病人與家屬的身心都是極大的衝擊與負擔。 

       而化學劑對組織的傷害程度則以 PH 直來表示，小於 2為強酸，大於 12 為強鹼，故整

個組織受傷害程度乃取於物質的酸鹼程度、濃度、接觸時間以及接觸面積。 

1. 鹼性：以家用清潔劑、水管通系居多，例如通樂。此清潔劑會使組織呈現液化

性壞死，易侵犯叫深的肌肉層，因而造成較高的穿孔機率。受傷最嚴重之部位，

往往見於口咽、舌咽、以及食道鱗狀上皮組織，此種組織水腫現象也會立即產

生，且可能持續 48 小時，甚至導致氣管的組塞，最後肉芽組織代替壞死組織。

在接下來的 2-4 個禮拜，結痂組織會變厚並收縮成狹窄，而形成狹窄機率是依

照一開始受損程度來決定。如果是表淺性受損，則產生狹窄機率小於 1％，而

廣泛性侵犯則導致近乎百分之百的狹窄。 

2. 酸性：如鹽酸。酸性物質之化學傷害，主要對黏膜層組織造成凝固壞死，表面

組織蛋白質的乾燥及變性作用，伴隨凝塊形成，使表面產生保護性痂膜，而深

層傷害相對性減少，除非量太多，否則不易再繼續破壞較深層之組織。 

3. 其他：如農藥、福馬林、高錳酸鉀、漂白水及少部份藥品等。 

二、臨床症狀： 

           症狀與吞食腐蝕劑的種類、型態有關。服食固態腐蝕劑者，口腔咽喉通常較有嚴重灼

傷，因痛難以下嚥而吐出，食道反少損傷。服食液態腐蝕劑者，液體流入食道及胃造成傷

害，但口腔咽喉卻沒有多大損傷。病人在臨床症狀可能包括噁心噁吐、吞嚥困難、流涎或

腹痛等。若有噁吐、流涎情形發生，灼傷的食道可能已經變得無張力和狹窄。若有胸骨後

疼痛、背痛、僵直性腹痛等現象，則有縱膈炎、腹膜炎的可能性。喉嚨和會厭如受到傷害，

將導致水腫及組織破壞，病人聲音會沙啞、呼吸急促及喘鳴等症狀，並大多於 24 小時內

發生。食道灼傷後之持續性感染會使體溫上升，脈搏加速，此時如伴隨有吸入肺炎則症狀

會更形嚴重。損傷輕者，其症狀於二、三天內逐漸消失，中等程度者約為一週，而嚴重塤

傷者則可能持續會有流涎嘔吐、灼傷及呼吸困難，更甚者會因穿孔所至相關疾病而致死。 

三、診斷檢查： 

    確定腐蝕劑的種類、濃度、酸鹼值、喝下量之多寡、暴露時間、及發生當下的

處理，都是在詢問病史時很重要的。並且詢問病患是否有呼吸困難、胸痛、肚子痛、



噁心或嘔吐情形發生。 

(1)身體檢查方面：大部分意氣用事而用腐蝕劑來自殺的人，或許會因之口感太差或

本身意志不堅，多只含於口中，其真正吞食下去的部份相當少。或許從外觀來看，

口腔的灼傷雖然很厲害，但並不足以造成生命威脅，所以檢查口腔並不能代表食道

或胃受損之程度。經由喉頭、聲帶的檢查，可知道上呼吸道是否因酸鹼腐蝕性灼傷，

而造成水腫致呼吸道阻塞，緊急時必須插管以緩解呼吸問題。 

(2)實驗室： 

1. 物質酸鹼度測定：PH 值小於 2或大於 12 的通常都是嚴重組織損傷指標。 

2. 唾液酸鹼度測定 

3. 動脈血檢查：可判斷喝入量及是否侵犯呼吸道使之阻塞。目前以動脈血中 PH

酸鹼值做研究，以找出病人的生存徵象。 

PH 值＜7.0 表示死亡率極高。 

PH 值 7.0 為危險邊緣，可能會有胃穿孔情形。 

PH 值＞7.2 較佳。 

PH 值＞7.3 更佳 

4. 血液血球檢查 

5. 尿液檢查 

(3)影像評估： 

1. 胸部 X 光檢查：所有的病人都要做，經由此項檢查，可以發現有無縱膈炎，肋

膜積水以及吸入性肺炎的情形。若有胃穿孔可以發現橫隔下有氣體的產生。 

2. 食道造影檢查：在急性期易造成吸入性肺炎，且很少能正確顯示出食道受損情

形，較不適合安排，可用於慢性期吞嚥困難產生時之追蹤檢查。 

3. 食道鏡：目前對用食道鏡來評估早期上消化道腐蝕性灼傷情形，仍有爭議。讚

成者認為早期在 24 小時內做此檢查，可以知道灼傷情形且課預估接下來損傷程

度，對後續之處置有較明顯之幫助。反對者認為在急性期做此檢查，易造成穿

孔、吸入性肺炎或消化道阻塞的情形。 

四、治療方式： 

(1)到院前： 

1. 確定病人吞食何種物質，將空瓶或剩餘藥物與病人送醫。 

2. 維持病人呼吸道通暢，物催吐或服用任何可能之中和劑，否則易造成上消化道

或呼吸道的二度傷害。 

3. 請熟悉病人其他病情如精神病、癌症等之人隨同就醫，並將病人長期或最近服

用藥物或藥名，帶給診察醫師以供參考。 

4. 送醫時最好就近選擇有消化或胸腔外科醫師之醫院，以免需手術時還要轉診。 

5. 送醫途中需維持病人呼吸道通暢，並注意病人是否有嘔吐或呼吸道阻塞現象。 

(2)到院後處置：在急性期首要穩住病人的生命徵象，其次是解決病人的營養問題，

晚期則利用外科重建手術，恢復由口進食。 



1. 在治療區，迅速評估病人狀況及建立呼吸道的通暢。 

2. 使用解藥及洗胃等治療方式，對上消化道腐蝕性灼傷的病患，不僅無效反會造

成二度傷害甚至併發吸入性肺炎，反而使病患之治療更加複雜及困難。 

3. 如病人有精神方面之疾病或自殺情形，應照會精神科，若有穿孔的可能性則需

照會外科，於必要時開刀處理。針對要不要緊急切除食道及胃，本院目前以內

視鏡的檢查方式配合動脈血氧分析來決定開刀時機。原則上，若動脈血酸鹼值

在 7.0 以下，且病人狀況許可時，應接受剖腹探查術，藉以檢視胃及食道受損

的情行。如果動脈血之酸鹼值介於 7.0 至 7.2 之間，則須視上消化道內視鏡檢

查之結果而決定開刀的時機。如果消化道灼傷的嚴重度為第三級，則應開刀檢

視之。一般而言動脈血之酸鹼值在 7.2 以上發生食道或胃腸破裂穿孔的機會不

大。  

4. 藥物治療：使用目的在於減少組織損傷及避免全身之毒性產生 

類固醇（corticosteroids）-抑制炎症反應以降低損傷程度。 

5. 抗生素（Antibiotics）-如有穿孔則需使用；或用於續發性感染或吸入性肺炎。 

6. H2-Receptors Antagonists-可降低以灼傷食道暴露在胃酸的情形，可能會減少

狹窄的產生機率。 

7. 擴張術-於急性期後約於第 3週後以 Mercury 行擴張。 

8. 食道內撐開術（Stenting）-以 Malecot Tube 撐開狹窄處，放置時間至少 3 週。 

9. 造廔術（Gastrostomy Or Jejunostomy）-經評估無法及早進食者行之，以便日

後短或長期灌食用。 

10. 胃空腸吻合術-受傷後的前三個月可發生胃幽門前阻塞，而造成進食後腹部飽脹

及嘔吐的症狀。此時須行胃空腸吻合術，解決胃幽門前阻塞的問題 

11. 食道重建手術-食道有廣泛性持續性狹窄，需經常做食道擴張術或擴張術無效

下，食道重建手術是需要的，一般在服食腐蝕劑後 6個月施行，以部份大腸（右

側結腸包括末端迴腸，以末端迴腸和頸部食道做吻合，外觀上彭出組織看起來

較小、迴盲辦可預防反流、病人較不會感覺到大便味道）代替食道，患者才能

夠享受吃東西的樂趣。 

       

 


